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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11 年度台上字第 1366 號判決 

1. 以婚姻關係解消為前提之親權酌定，當以兩造婚姻關係解消後，始得就親權部分為酌定。其次，

處理家事事件，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有必要者，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選

任程序監理人，家事事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2 項著有規定。 

2. 其立法理由揭明，程序監理人制度，係在統合家事事件之程序中，為當事人或關係人進行程序，

保護其利益，並作為當事人或關係人與法院間溝通之橋樑，協助法院妥適、迅速處理家事事件。 

3. 復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有必要者，如未成年人在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

酌定、改定或變更等就有關其身分之事件，雖有程序能力而能獨立行使其權利，但因受年齡、

教育、心理及精神狀態等影響，事實上無法在程序上行使權利或行使有困難，應為其選任程序

監理人。 

4. 再者，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，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，凡涉

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，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，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

結果，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。 

5. 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，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審酌一切情狀，

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，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。 

 

 


